
社團法人台灣武廟志工協會113年高中、國中、國小獎助學金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社團法人台灣武廟志工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細閱讀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

請。 

1、個人資料蒐集目的： 

本會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

並以誠實信用方式，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做為獎助學金

申請、聯繫、辨識個人資料及審核核發獎學金之使用。 

2、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 

依前項所述之目的，本會蒐集申請者之個人姓名、學校、身份證字號、

學校名稱、班級及家長、身分證字號及聯絡電話聯繫等資料。 

3、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會僅基於申請者條件之審查及確認，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該資料將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

被處理或利用，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存於本會，提供本會及因以上目

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您的個人資料將僅利用於中華民國境內。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本會及相關單位都將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予以利用，並採取適當之安全

措施予以保護。 

4、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

得行使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5、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在蒐集及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以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

定義務所必要。 

(3)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4)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6)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 

響。 

6、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

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受理 

台端之申請。 

7、經閱讀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了解貴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所

提供支各項資料之目的及用途，同意本會於上開目的範圍內蒐集、

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若申請者未成年人，則另需取得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 

申請者簽名：                        (本人簽名) 

身份證字號： 

 

 

(立同意書人若未滿18歲，請法定代理人同時填寫下列欄位) 

法定代理人 / 監護人簽名：              (簽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